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入

会指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随着基金行业的迅速发展，律师事务所作为基金行业专

业法律服务机构，在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净化行业生态、建

立行业良好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基金法》相

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加入基金行业协会，

基金服务机构可以加入基金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

规定的基金法律服务机构，可以加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成为联席会员。 

为了积极发挥律师事务所在行业自律管理和协会治理

中的专业作用，进一步推动律师事务所恪尽职守从事基金行

业法律服务，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义务，

进一步完善基金行业法律服务执业标准，充分发挥市场化的

监督制衡作用，协会根据《章程》《会员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制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入会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明确律师事务所入会标准，建立健全

入会程序，积极有序引导优质律师事务所加入协会。 

二、主要内容 

《指引》对律师事务所入会的原则、入会主体、权利义

务、入会标准、流程和协会自律管理等内容作出全面规定。 

（一）明确入会主体 

实践中，部分律所的总所与分所联系较为紧密，部分律



所对分所的管理则较为松散。结合律师行业的实际情况，《指

引》明确了律师事务所入会的两种方式，一是符合独立申请

入会要求的律师事务所总所或分所，可以单独申请成为协会

会员，并对其相关活动独立承担相应责任；二是参照《会员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附属机构入会的相关规定，由总所代表

其全部或部分分所加入协会成为会员，总所应对其相关入会

分所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二）明确会员律师事务所的权利义务  

结合协会《章程》《会员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的实际

情况，《指引》梳理总结了律师事务所作为联席会员的权利和

义务。会员律师事务所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参

加协会的活动和获得协会提供的服务，对协会工作提出批评、

建议并进行监督，通过协会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和建议，对

协会给予的纪律处分提出听证、陈述和申辩等权利。同时，

会员律师事务所应履行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协

会自律规则等规范，接受协会自律管理等义务。 

（三）明确律师事务所入会条件 

《指引》明确了律师事务所加入协会成为会员的基本条

件，主要包括自愿性、合规性、专业性等几个方面。在自愿

性方面，律师事务所应当自愿加入协会，拥护章程和协会自

律规则；在合规性方面，律师事务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内

部管理规范，合规风控制度健全完善，同时最近三年未受相

关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也未被协会列入限制性名单，律师

事务所从事基金法律服务的合伙人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或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在专业性方面，律师事务



所应当具有丰富的基金行业相关法律服务经验，执业水平高、

社会信誉好、业界口碑好，同时要求有 20名以上执业律师，

其中 5名以上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协会鼓励从事基金法律服

务的律师自愿参加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并注册基金从业资格，

并将参照基金从业人员后续职业培训的相关要求对其进行

持续的资质管理。基金从业资格注册流程可参见协会《关于

律师自愿参加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并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通

知》。 

（四）完善入会审核流程 

《指引》根据《会员管理办法》，对律师事务所入会申请

材料和入会流程予以细化。律所提交入会申请后，协会本着

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成立评审小组对入会资料进行评

审。评审小组由监管部门代表、律师行业代表、协会相关专

业委员会委员及协会工作人员等组成，在入会意愿、合规情

况、执业水平和社会信誉等方面进行审核，并将评审结果提

交会长办公会审核。最终入会结果由会长办公会决定，并在

官网进行公示。 

（五）明确会员律师事务所自律管理要求 

《指引》根据《会员管理办法》，加强对会员律师事务所

事中事后自律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律所会员资格变更、终止

的相关情形。协会可以对会员律师事务所依据《会员管理办

法》《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对于违

法违规情形恶劣或造成严重影响的，协会有权通报会员律师

事务所所在地的律师协会或移送相关司法行政部门查处。 

 


